
关于2012年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校建设教师培训项目安排的通知

各部、处、室：

 学校“十二五”规划中确立了“走内涵发展道路、树国家示范形象、创一流中职品牌”的发展目标。为推动学校师资队伍建设，更新教师教育教学理念，提升教师专业业务能力和技能水平，学校特开展2012年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校建设教师培训。

一、组织机构

领导小组：

组  长：高  康  

组  员：梁  桦  陆浩勤  杨建英  朱凤芬  徐  军

领导小组下设工作小组：

组  长：杨建英

副组长：徐  军

组员：潘品方  邱伟明  周惠莉  张建刚  朱  慧  
陆秋芳  蔡玉珍  陈小红  乐燕芬  刘海鹰  
田凤霞  杨  健  卢  莉

2、 培训对象：全体在岗理论课教师和实训指导教师

3、 培训时间：2012年6月18日—7月5日

4、 培训安排：

1、 分校外培训和校内培训，分数控、机电、模具、电气、汽修、计算机、文科、英语、综合组。

2、其中数控、机电、模具项目培训由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承担，英语培训项目由上海博世凯进修学院承担，计算机项目培训由上海市工艺美校承担，电气项目由上海市高级技工学校承担，汽修项目由同济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承担，文科项目由聘请的各专业专家承担，综合组由上海市中职师资培训基地承担。

3、具体培训项目见各专业培训方案

5、 培训经费：国家级示范校建设经费中支出

6、 培训要求：

1、 培训期间按培训组点名，各组设立一名负责人，各负责人需严格请假制度。无法参加当天培训的教师，由本人向各负责人提出书面申请。培训结束后各负责人将点名汇总及所有请假单交教务处徐军老师处备查。

2、具体培训时间：

（1）参加数控、模具、机电、电气培训的老师请每天上午7:45分集中于学校西大门，集体前往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和上海市高级技工学校，下午3:30分结束后接回。

（2）参加计算机项目培训的老师请自行前往上海市工艺美校，请负责人通知具体时间及地点。

（3）参加汽修项目培训的老师由负责人通知具体时间及地点。

3、午餐安排：外出培训的教师均由培训学校负责，在校培训的教师请本人自行解决。每天午餐费已存入学校饭卡中（20元/人）。

4、培训手册：培训期间每位教师填写培训手册，开学后第一周将培训手册及其他材料交各负责人，由负责人收齐后交教务处徐军老师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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